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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4/2021_2022__E5_95_86_E

5_8A_A1_E9_83_A8_E3_c80_304535.htm 商务部、公安部、建

设部、交通部、质检总局、环保总局关于在部分城市限期禁

止现场搅拌砂浆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205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散装水泥行政主管部门，公安厅（局），建设厅

（委），交通厅（局），质检局，环保局，散装水泥办公室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

作的通知》（国发[2005]21号）中关于“从使用环节入手，进

一步加大散装水泥推广力度”的要求，根据《散装水泥管理

办法》，现就在全国部分城市限期禁止在施工现场搅拌砂浆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禁止在城市施工现场搅拌砂浆

是提高散装水泥使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保证建筑工程

质量、提高建筑施工现代化水平、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促进

文明施工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 二、全国中心城市、国家环

境保护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要积极创造条件，分期分

批开展禁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搅拌砂浆工作（家装等小型

施工现场除外）。工程中使用预拌砂浆（含干拌砂浆和湿拌

砂浆）。北京等10个城市（具体名单见附件，下同）从2007

年9月1日起禁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搅拌砂浆（第一批）；

重庆等33个城市从2008年7月1日起禁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

搅拌砂浆（第二批）；长春等84个城市从2009年7月1日起禁

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搅拌砂浆（第三批）。其他城市由各

省级散装水泥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提出



禁止在施工现场使用水泥搅拌砂浆的具体时间表，并报商务

部备案。 三、各地要根据上述时间表和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发展预拌砂浆发展规划及预拌砂浆生产、使用管理办法，采

取有效措施扶持预拌砂浆生产和物流配送企业发展，严把市

场准入关，确保预拌砂浆产品质量，保证建筑工程预拌砂浆

的供应，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资源浪费。 四、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确定的散装水泥主管部门及散装水泥行政管理部门会同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禁

止现场搅拌砂浆的组织管理工作。 五、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

布点要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土地政策和环保要求，在生产过

程中必须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地方相关的技术、环保要求，

制定相应的应用技术规程，建立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在标

准化管理、计量管理、工序控制、质量检测等方面严格执行

有关规定，确保预拌砂浆产品质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